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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凯伦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 
 

一、合同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 11 月 18 日江苏凯伦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凯伦）与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就山西紫阳县风资源签订《风电资源开发代理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合作总体思路：双方协作开发山西紫阳县的风资源。 

2、合作内容及模式：（1）江苏凯伦负责考察风资源情况，确

认项目具备可开发条件，并积极为上海电气提供相关信息、资料：

积极策划并促成上海电气与风资源所在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渠道与

友好关系；积极争取促成上海电气与地方政府签订风资源开发协议。

（2）上海电气 负责测风塔的选定与安装、测风数据的评估。测风过

程江苏凯伦应予以协助。（3） 江苏凯伦负责以上海电气的名义获取

风资源的开发权，即江苏凯伦以上海电气的名义与风资源所在的地

方政府签订开发协议；江苏凯伦负责项目前期的测风、地质勘测、

环境评价、地质灾害、压矿调查、土地预审、军事影响等方面的工

作;江苏凯伦负责办理电网接入、送出及项目核准等支持性文件:江苏

凯伦负责获得由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关于风资源开发的核准文件;江苏

凯伦负责获得项目所在地政府对该项目的最终核准文件，并最终具

备开工条件。（4）上海电气派相关人员负责与江苏凯伦财务的对接、

项目申报、后期项目进展的汇报等事宜。协助江苏凯伦在山西紫阳

县开展风电资源的开发、核准工作，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3、合同金额：总造价 48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合同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上述合同签订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

及董事会审议。 

（三）合同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合同无需报经相

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是国内知名的风力发电装备集团，以为用户提供

全生命周期、全方位服务为目标，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风电整体方案

解决者，公司业务包含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研发、设计、制造、技术咨询、

工程总承包等。 

        上海电气风电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等方式，建立了独

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具备风电项目前期、中期、后期所需的全套技术能

力，建有风力发电机组整机测试平台、联调试验平台、试验风场等验证

体系。上海电气拥有 1.25MW、2MW、2.5MW、3.6MW、4MW、

6MW 等多款风力发电产品，可根据用户多元化的需求，对产品进行了

针对性设计，产品可满足不同运行环境，已广泛应用于我国各主要风电

区域。上海电气还是国内海上产品系列最丰富、运行业绩领先的企业。 

三、备查文件 

《风电资源开发代理协议》 
 
 
 
 
 
 
 
 

江苏凯伦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5 日 


